新建字〔2025〕21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C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102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牛鑫胜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既有小产权房合规办证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案中涉及的“小产权房”不是法律概念，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这种房屋通常建设在城市郊区的农民集体土地上，并对社会公开销售。

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规定，“小产权房”在集体土地上开发建设，不属于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国家发放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和预售许可证，购房合同不予备案。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小产权房”因无法提供不动产登记所需要件，不具备不动产登记条件。同时《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84号）明确“对乱占耕地建房、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建房、城镇居民非法购买宅基地、小产权房等，不得办理登记，不得通过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

综上，现阶段“小产权”尚无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对其进行合法办证，待国家或省级层面出台“小产权”有关的解决政策后，我局会及时对社会进行政策宣传和解读。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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